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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 100 年度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成果報告 

壹、 前言 

    新北市地處臺灣本島北端，人口數約佔全國六分之一，市境內有九個鄉鎮市濱臨海

洋，海岸線長達一百二十餘公里，對於海洋，新北市民歷來在文化傳統、教育推動、環

境保護、經濟發展、交通運輸、公共建設與觀光遊憩等，向來有緊密之互動。 

    三年來，新北市海洋教育推動在教育部三年計畫與新北市政府經費補助下，教育

局、海洋資源中心、藍星學校通力合作，與所有學校、教師、學生、家長與社會各界共

同參與下，已達成各階段性目標。100 年度海洋資源中心維運計畫，重點已從臨海學校

擴展到非臨海學校，未來，一方面將持續辦理海洋運動體驗活動，使市區學校師生都能

親近海洋，瞭解海洋的奧妙，學習水域安全技能，進而喜愛海洋。另一方面，持續編集

本市各校海洋教育資源專輯，做為各級學校實施海洋教育參考教材，以降低全市師生，

尤其非臨海學校，在海洋教育的教學與學習上，資源或素材取得不易問題，全面提升全

市學生海洋教育知能。 

貳、 國中小學海洋教育整體性課程發展架構和推廣策略。 

一、 海洋教育整體性課程發展架構(本架構參考吳靖國教授之海洋教育整體性課程發展

架構，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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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廣策略 

(一) 定期召開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工作會議，研商海洋教育推廣策略。 

(二) 彙整海洋教育教學資源，編製書籍、光碟或摺頁，做為本市教師海洋教育補充教

材參考，並辦理「海洋教育補充教材」工作會議。 

(三) 制訂本中心場地開放管理辦法，以供本市各級學校做為推動海洋教育相關教學、

參訪或體驗學習之用。 

(四) 更新海洋教育資源網做為全市海洋教育溝通與交流平台功能，主要內容包括： 

1. 更新與整理海洋教育人力資料庫。 

2. 更新海洋教育數位資料庫。 

      3.開發海洋小學堂之互動教學網模組。 

(五) 辦理跨市(雙北市)臨海及非臨海學生海洋體驗營。 

(六) 辦理跨市(雙北市)教師暑期海洋體驗營。 

(三)新北市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成員 

 

組織編制 姓名 職稱 現職服務機關系所 電話 

召集人 洪嘉文 副局長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02-29603456 

副召集人 黃詩芳 永續環境教育科科長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02-29603456 

諮詢顧問 許民陽 理學院院長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02-23113040#8302 

諮詢顧問 吳靖國 教授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02-24622192#2081 

主任委員 姚素蓮 督學   

委員 張正揚 校長 雙峰國小 02-22172947 

委員 楊仁理 教師 安和國小 02-22603451 

委員 周玉珍 退休校長   

委員 黃旭輝 校長 新莊國小 02-29982959 

委員 陳榮全 校長 平溪國小 02-24951664 

委員 李淑慧 校長 和美國小 02-24909431 

委員 曾秀珠 校長 野柳國小 02-24922512 

委員 許文勇 校長 屯山國小 02-28012591 

委員 蔡麗鳳 教師 鳳鳴國小 02-29603456#2368 

委員 崔如璋 校長 石門國中 02-26381340 

委員 趙靜菀 校長 二重國中 02-29800039 

委員 陳君武 校長 貢寮國中 02-2494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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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必辦項目 

一、計畫目的： 

(一)定期召開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工作會議，評估本市海洋教育實施成效。 

(二)彙整本中心圖書、資訊與器材、課程教材、教學媒體資源等，做為本市教師教具、

教材與參考資料。 

(三)結合本市海洋資源中心所在區域特色，編製海洋教育教學摺頁、書籍與多媒體光

碟提供融入領域教學使用。 

(四)制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場地借用辦法，提供本市國中小進行各項海洋教育活動使

用。 

(五)更新新北市海洋教育資源網資訊，維護網站正常運作，發揮應有功能；並與本市

教育局海洋專案網站整合區分內容，有效分享 E化資訊。 

二、辦理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北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新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三、活動名稱： 

(一)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工作會議。 

(二)海洋教育補充教材工作會議。 

(三)新北市海洋教育資源網更新。 

四、日期、時間： 

(一)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工作會議：100 年 5 月 6 日。 

(二)海洋教育補充教材工作會議：100 年 9 月 8 日、100 年 12 月 15 日。 

(三)新北市海洋教育資源網更新：100 年 10 月 13 日完成。 

五、參與人數： 

(一)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工作會議：共 48 人次。 

(二)海洋教育補充教材工作會議：共 60 人次。 

(三)新北市海洋教育資源網更新：洽專業網頁製作廠商辦理。 

六、活動內容簡述： 

(一)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工作會議： 

新北市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成員參加，定期討論與檢討本市海洋教育各項推動政策

與業務實施成效。 

(二)海洋教育補充教材工作會議： 

1. 召集本市藍星學校及其他相關學校，彙整本中心圖書、資訊與器材、課程教

材、教學媒體資源等，做為本市教師教具、教材與參考資料。 

2. 結合本市海洋資源區域特色，編製海洋教育教學摺頁、書籍與多媒體光碟提

供融入領域教學使用 

(三)新北市海洋教育資源網更新： 

更新新北市海洋教育資源網資訊，維護網站正常運作，發揮應有功能；並與本市

教育局海洋專案網站整合區分內容，有效分享 E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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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過程檢討與問題解決策略 

(一)問    題:教師海洋教育專業知能仍不足，影響海洋教育推動意願與成效。 

解決策略:辦理海洋教育相關宣導與與體驗活動，提升教師海洋教育專業知能。 

(二)問    題:本市相關海洋教育參考素材不足，影響推動本市區域海洋教育成效。 

    解決策略:未來將持續彙整本校相關海洋教育素材，供師生教學參考使用。 

(三) 問   題:家長對海洋教育認識仍不足，對海洋教育抱有危險與不重要之觀念，影

響學校海洋教育推動。 

解決策略:辦理相關宣導或體驗活動，改變家長觀念，降低疑慮。 

 

八、參與者回饋、感想與建議： 

(一)海洋教育受重視程度雖無法與其他正式學科相比，但近年來，在教育部與市府對

海洋教育制定相關政策、補助經費及規劃辦理各項活動等大力提倡下，各級學校

對海洋教育的認識與瞭解，已有顯著提升。 

(二)海洋教育採取融入式教學，非正規學科，不列入考試科目，如同其他融入式教育，

教師、學生與家長的重視程度低，恐淪為學習的配角，降低教師實施意願與學生

學習成效，主管機關應考慮規定實施時數。 

九、成果及效益： 

(一) 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工作會議：100 年度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在本市海洋教

育推動小組工作會議討論後，考量海洋教育推動整體性與延續性，確定相關子計

畫推動時程與順序，並統整市內外各項海洋教育資源，做最妥適分配與運用，使

本計畫能順利執行完畢，並達成預定目標。 

(二) 海洋教育補充教材工作會議：100 年 12 月出版新北市海洋教育摺頁及新北市多媒

體成果專輯各乙份，預計發放全市各校，成為教師實施海洋教育參考教材，以增

進教師對本市各項海洋教育教學資源瞭解與運用，提昇教學成效。 

(三) 訂定「新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申請參觀及場地借用辦法」，使新北市各級學校、

機關與團體充分利用中心場地資源召開會議或研習，並可參閱中心各種教學媒

材，有效提升海洋教育實施成效，100 年度資源中心計召開市級會議 5 次、區級

會議 10 場，研習、工作坊 26 場，接待參觀人數約 500 人次。 

(四) 新北市海洋教育資源網更新：新北市海洋教育資源網已成為全市推動海洋教育各

項訊息與教學資源最重要交流與分享平台，網站流量增加 95%。 

十、經費執行： 

（一）經費來源：教育部 

（二）經費使用：共計新台幣 20 萬元整。 

1. 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工作會議：新臺幣 2萬 6,700 元整。 

2. 編製中心海洋教育資源專輯、多媒體光碟與特色摺頁：新臺幣 8萬 4,000 元整。 

3. 「海洋教育補充教材」工作會議：新臺幣 1萬 9,300 元整。 

4. 維護與更新、開發海洋教育資源網：新臺幣 7萬元整。 

十一、 活動成果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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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工作會議一 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工作會議一 

新北市海洋教育資源網首頁 海洋小學堂互動式問答頁面 

補充教材工作會議一 補充教材工作會議二 

中心海洋教育資源專輯內頁 中心海洋教育資源專輯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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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爭項目 
一、計畫目的： 

(一) 辦理跨市(雙北市)臨海及非臨海學生海洋體驗營，提供中小學學生親海機會及體驗

海洋民俗文化，增廣視野並培養知海智能與愛海情懷。 

(二) 辦理跨市(雙北市)教師暑期海洋體驗營，藉由教師體驗海洋美好，增進專業知能，

激發推動海洋教育熱情。 

二、辦理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北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三、活動名稱： 

(一) 跨市(雙北市)臨海及非臨海學生海洋體驗營。 

(二)跨市(雙北市)教師暑期海洋體驗營。 

四、活動日期、時間： 

(一)辦理 10 梯次臨海及非臨海學生海洋體驗營，以跨市（雙北市）3-9 年級學生為對象，

每梯次 35 名，辦理 10 梯次，共服務 350 人次。辦理期程：100 年 5 月-10 月，每

梯次 3小時。 

(二)辦理 3梯次教師暑期海洋體驗營，以跨市（雙北市）國中小教師為對象，每梯次 35

名，辦理 3梯次，共服務 105 人次。辦理期程：100 年 7 月-8 月，每梯次 3小時。 

五、活動講師：尹德成教練、李秀娟小姐 

六、 參與人數： 

(一) 臨海及非臨海學生海洋體驗營：以跨市（雙北市）3-9 年級學生為對象，每梯次 35

名，辦理 10 梯次，共服務 350 人次。 

(二) 教師暑期海洋體驗營：以跨市（雙北市）國中小教師為對象，每梯次 35 名，辦理 3

梯次，共服務 105 人次。 

七、課程內容與成效： 

(一)課程內容 

時    間 課程 工作人員 
地點 

09:00~09:30 
報到及 

認識東北角海洋環境 
和美團隊 

龍洞灣海洋公園 

09:30~10:00 浮潛入門與水域安全 教練 
龍洞灣海洋公園 

10:00~12:00 浮潛技能與體驗 教練 
龍洞灣海洋公園 

12:00~ 賦歸 和美團隊 
龍洞灣海洋公園 

(二)成效(參與學員收穫) 

1. 對東北角海洋環境與漁村特色，有初步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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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瞭解海洋運動特性與應注意事項。 

3. 學習如何判斷潮汐大小與是否適合下水。 

4. 學習浮潛運動設備、技巧，並領略浮潛運動樂趣，認識東北角海底生態。 

5. 瞭解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6. 經由體驗海洋的樂趣，進而產生愛護海洋、認識海洋的熱情。 

八、過程檢討與問題解決策略 

(一)問    題:囿於經費，新北市可參與體驗活動師生仍屬少數，比例偏低。 

解決策略:未來除盡力爭取更多經費外，可能採部份付費方式辦理。 

(二)問    題:非臨海學校實施海洋教育資源不足，影響實施意願與成效。 

    解決策略:未來將加強發展適用非臨海學校教材、教案與各種教學媒材，並辦理相

關活動，以提升非臨海學校實施意願與成效。 

(三) 問   題: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人力不足，中心學校僅一名 2688 支援教師人力，工作

負荷沉重。 

解決策略: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學校(和美國小)抽派人力支援。 

 

九、參與者回饋、感想與建議： 

(一)實際接觸海洋後產生感動，提升對海洋關心程度與興趣。 

(二)參加活動後，對海洋運動看法完全改觀，從危險、不應接近轉變成有趣、安全性高

的活動。 

(三)親身體驗後，未來在推動海洋教育時，感覺更有信心、言之有物。 

(四)活動時間為半天，稍嫌不足，可否延長為 1日。 

(五)人數名額太少，報名不易。 

(六)可能因免費，報名過於踴躍，建議可採部份負擔，並預繳保證金，以減少臨時退出

情形。 

 

十、成果及效益： 

(一)透過多元趣味之海洋體驗活動內容，理解海洋教育豐富面向，增進海洋教育的熟

悉度，進而種下學童海洋觀念的種子。 

(二)訓練正確浮潛與獨木舟運動技能，建立水域運動主動安全觀念與海洋休閒活動安

全防患未然之重要性，並藉由從事水域體驗活動領略之樂趣與感動，產生親海、

愛海、護海的海洋觀，提昇教師推動海洋教育熱情。 

十一、 經費執行： 

（一）經費來源：教育部 

（二）經費使用：計畫經費共計新臺幣 30 萬元整，如下： 
1. 跨市(雙北市)臨海及非臨海學生海洋體驗營：新臺幣 23 萬 4,900 元整。 

2. 跨市(雙北市)教師暑期海洋體驗營：新臺幣 6萬 5,100 元整。 

十二、 活動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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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市(雙北市)臨海及非臨海學生海洋

體驗營-呼吸管排水練習 

跨市(雙北市)臨海及非臨海學生海洋體

驗營-仰漂練習 

跨市(雙北市)臨海及非臨海學生海洋

體驗營-到海洋中練習 

跨市(雙北市)臨海及非臨海學生海洋體

驗營-優游於大海中 

跨市(雙北市)教師暑期海洋體驗營-

浮潛技能練習 

跨市(雙北市)教師暑期海洋體驗營-海

洋生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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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申請參觀及場地借用辦法 

第一條 本中心接受網路及書面預約申請。 

第二條 申請對象資格：新北市各級學校、公立機關或團體。 

申請方式：均以團體受理為原則，不接受個人申請 

1. 書面申請：採預約申請方式辦理，申請者應於預定使用期日至少

7 日前，逕向『新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和美國小)（地址：新

北市貢寮區龍洞街 1-9 號，TEL:02-24909431）加蓋學校或機關團

體印信向本中心提出書面申請（如附表）。 

2. 網路申請：申請者請於預定使用日期至少 7 日前，登錄新北市海

洋教育資源網網頁 http://oceanedu.ntpc.edu.tw 申請欄位申請。 

第三條 申請參觀或場地借用之時段： 

以正常上班日或寒暑假週一至週五，本中心未辦理活動時段為限，並

以每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4:30~17:00 為申請時段。 

第四條 申請之核定：  

1. 書面申請：由本中心以電子郵件通知輔以電話確認。 

2. 網路申請：由本中心以電子郵件通知輔以電話確認。 

第五條 參觀及場地借用之方式： 

 1.申請參觀者，機關、學校或團體，每批次以 35 人為限，申請者應

於核定之時間內，洽請本中心派員引導。 

 2.本中心藏書與教學媒材提供現場查閱與借閱。 

第六條 其他事項： 

(一) 預約成功後，若未能如期前來，請於原訂參觀日期前 2 天來電

告知，否則恕不受理該單位再次之預約申請。 

(二) 原訂參觀日期如遇有颱風等天災或市府等上級機關有臨時交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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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管理單位有權通知已申請許可者變更日期。 

(三) 本中心場地較適於召開會議、辦理研習等靜態活動，申請者應

接受本中心之引導及管制，並保持場地清潔，對不服管制或與

申請用途不符者，管理機關有拒絕其再申請之權利。 

(四) 申請者（或領隊、負責人）對於屬員應加予管束並自負安全責

任，不得藉故參觀中所發生之一切情事，而要求管理機關賠償

或負責。 

(五) 借用場地者應於使用完畢後，復原現場，並經本中心人員確認

無誤，若有任何物品或設備損壞或遺失，照價賠償。 

(六) 各級學校團體參觀或場地借用，應有師長隨行。 

第七條 本辦法自公告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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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參觀及場地借用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申 請 類 型 □參觀           □場地借用 

申 請 用 途 (申請場地借用者請填寫) 

申 請 人  聯 絡 電 話  

領隊或負責人  身 份 証 字 號  

申請參觀日期   年  月   日 
上午 

  時   分至   時    分止
下午 

參 觀 人 數   人 

通 訊 地 址  

聯 絡 電 話  

申 請 人 聲 明 

(1) 申請人已詳閱「申請參觀辦法」之各項規定，願予

遵守，並遵從貴中心之引導及管制。 
(2) 申請人（或領隊、負責人）自負屬員安全責任，絕無

異議。  

請加蓋申請人 

印章(機關團體

請蓋關防) 

 

此致 

新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和美國小) 

 


